
 1 

臺中市立外埔國民中學師生參與對外比賽及指導教師獎勵辦法 
   民國 102 年 11 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 104.05.15 修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 105.09.05 修 

一、目的： 

（一）鼓勵本校教師及學生參加對外比賽，藉以提昇本校學生競爭力。 

（二）鼓勵本校師生發揮專長，激發潛能，踴躍參加校外各項競賽，為校爭光。 

（三）激勵並感謝教師利用課餘時間熱心指導學生參賽。 

二、獎勵對象：本校教師、外聘指導教師及本校學生。 

三、獎勵原則： 

（一）本校教師及學生代表本校參與對外比賽及指導獲獎者。  

（二）學生在學期間自行參加校外團體舉辦之學藝活動比賽獲獎者。 

（三）以上比賽事項需事先向學校報告，並經校方核可為原則。 

四、獎勵範圍： 

（一）以各級政府、教育行政單位或各單項委員會正式舉辦比賽為限（藝文類亦 

      同），邀請賽必須於賽前簽請校長核定同意比照獎勵，否則不在獎勵範圍內。 

（二）以個人或團體名義報名民間社團團體舉辦之競賽，賽前未經學校核定同意 

      獎勵者，不予獎勵。 

五、申請方式：由承辦處室提出申請，呈校長核定後獎勵。 

六、獎金來源： 

（一）學生獎勵金由本校李祿及天地教、大成化工獎學金及家長會經費、合作社公

益金支應。 

（二）教師獎勵金由家長會基金支應。 

七、獎勵方式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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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獎勵標準： 

項
目 

獎  勵  

事  由 

教師及學生 

參賽獎勵金額 

指導教師 

獎勵金額 
備         註 

第
一
項 

參加（分

區、縣、

市）區域

性個人競

賽或比賽

獲得名次 
  

第一名：捌佰元 

第二名：柒佰元 

第三名：陸佰元 

第四名：伍佰元 

第五名：參佰元 

第六名：貳佰元 

第一名：捌佰元 

第二名：柒佰元 

第三名：陸佰元 

第四名：伍佰元 

第五名：參佰元 

第六名：貳佰元 

◎若該項競賽或比賽只取優選及佳作時：

當優選只取一名，優選視為第一名；優

選取二～三名，優選視為第二名；優選

取四～五名，優選視為第三名；佳作則

一律視為第四名。 

◎若該項競賽或比賽有分名次且有佳作

時，佳作一律視同第六名。 

◎若比賽不以名次評定，僅以等級來評

定，特優、優等、甲等、佳作分別比照

第一名，第二名、第三名、第四名獎勵

方式辦理 

第
二
項 

參加（分

區、縣、

市）區域

性團體競

賽或比賽

獲得名次 

十一隊以上者： 

第一名：壹仟貳佰元 

第二名：壹仟元 

第三名：捌佰元 

第四名：陸佰元 

第五名：肆佰元 

十一隊以上者： 

第一名：捌佰元 

第二名：柒佰元 

第三名：陸佰元 

第四名：伍佰元 

第五名：肆佰元 

◎團體競賽獎勵金額以每隊計算。 

◎團體人數超過 10 人時，每隊得獎金

額以 1.5 倍計算。 

◎若該項競賽或比賽有分名次且有佳

作時，佳作一律視同第五名。 

◎若參賽隊伍只有六隊以下則取至第

二名，且不取佳作。 

十隊以下者： 

第一名：壹仟元 

第二名：捌佰元 

第三名：陸佰元 

第四名：肆佰元 

第五名：叄佰元 

十隊以下者： 

第一名：柒佰元 

第二名：陸佰元 

第三名：伍佰元 

第四名：肆佰元 

第五名：叁佰元 

第
三
項 

參 加 全 國

性 （ 含 跨

三 個 縣 市

及 以 上 區

域 性 比

賽 ） 各 項

競 賽 個 人

或團體組 

如本辦法 

七、獎勵方式之 

（四）、（五） 

如本辦法 

七、獎勵方式之 

（四）、（五） 

(二)參加臺中市內之三個行政區域(含三個)以下之比賽獎勵，獎勵名額取參賽隊

伍的三分之一，參賽獎金為縣賽的四分之一。 

（三）◎非以全市名義主辦之競賽，臺中市內一半以下之行政區域，四個行政區域

(含四個)以上之隊伍參加比賽獎勵，獎勵名額取參賽隊伍的三分之一，至多

六名，參賽獎金為縣賽的二分之一。一半以上之行政區之隊伍參加比賽，視

為全市競賽獎勵。 

（四）參加跨三個縣市（含）以上之區域性比賽獲獎者，依縣市級獎勵金 1.5 倍計



 3 

算之。 

（五）參加全國比賽獲獎者，依縣市獎勵金 2倍計算之。 

（六）體育競賽破縣市級以上紀錄者，每項加發破紀錄獎金壹仟元。 

（七）參加國際性比賽獲獎者，獎勵專案辦理。 

（八）參加競賽活動成績計算有單項學生個人成績、團體成績及總成績時，學生以

個人成績獎勵，指導老師以單項團體成績獎勵。學生與指導老師之個人與團

體之獎勵金不重複計算。 

（九）指導教師以活動報名資料為依據，指導教師超過 1 人以上時，獎勵金以 1.5

倍計算，並由教師平分。 

（十）參加校外各種比賽優勝，如主辦單位已發給獎金，且超過本校標準者，不再

頒發；未達標準者，補發不足金額。 

（十一）教師指導一位以上學生參加同一單位舉辦之該次比賽，多位學生獲獎個人

項目競賽，以學生最佳成績為指導教師該次比賽之指導獎勵金。 

八、申請方式及證明文件： 

由承辦處室填報附件申請書，檢附各項競賽得名成績冊或獎狀影印本，簽請

校長核定後頒發獎勵。 

九、本辦法由校長核准，經家長會同意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
